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民市监处罚〔2023〕584 号

当事人：民权县庄子镇鑫鑫超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1421MA426BRD7X

住所(住址):民权县庄子镇大街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凤兰

身份证件号码：412323197305255663

2023年7月25日我局接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办

公室工作交办，投诉举报人投诉举报当事人民权县庄子镇鑫

鑫超市销售过期预包装食品。我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7月

26日上午对你超市进行检查，在货架上发现了与投诉举报人

投诉举报的同批次的辣白菜味方便食品(调味面制品)1包，

生产日期为2023年02月03日，保质期150天，已超过保

质期，经报局领导批准后，执法人员对上述超过保质期的辣

白菜味方便食品(调味面制品)1包采取了扣押行政强制措

施。

我局于2023年7月27日对你超市经营者张凤兰授权委

托代理人史文治(身份证号码：412323197310035657)进行

询问。经调查，你超市经营者张凤兰委托代理人史文治对销

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辣白菜味方便食品(调味面制品)行为

的情况进行了陈述，认可你超市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辣白

菜味方便食品(调味面制品)的违法行为。我局于2023年7



月31日对你超市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辣白菜味方便食品

(调味面制品)的行为进行了立案。

我局于2023年8月1日通过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你超市系首次违法。当日，你超市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

出减轻行政处罚的申请。

调查认定的事实：你超市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辣白菜

味方便食品(调味面制品)。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你超市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 《河南省

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复印件1份，证明你超市的主体资格

和经营资格；

2、 你超市经营者张凤兰身份证复印件1份，委托代理

人史文治身份复印件1份，委托书1份，证明你超市经营者

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情况；

3、商丘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办公室工作交办单1

份，以此证明案件来源。

4、2023年7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在你超市进行现场

检查时制作的现场笔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财物清

单各1份；现场拍摄的辣白菜味方便食品(调味面制品)图

片资料2张，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影像资料1份，以此作为证

明你超市经营超过保质期的辣白菜味方便食品(调味面制品)

的依据；

5、对你超市经营者张凤兰委托代理人史文治询问笔录1

份，以此证明你超市认可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辣白菜味方

便食品(调味面制品)的事实。

6、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打印件1份，庄子



镇化庄村委证明1份，你超市经营者张凤兰婆婆王钦荣的诊

断证明书打印件，医疗缴费发票打印件各1份，以此证明你

超市符合减轻处罚的事实。

以上证据，经查证属实，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证据要求，

并由证据提供人签名(盖章)认可。

综上所述，你超市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辣白菜味方便

食品(调味面制品)的行为，违反了《河南省食品小作坊、

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禁止小作坊、小经

营店和小摊点生产销售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掺

假掺杂、超过保质期或者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

染的食品。”的规定，构成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

为。

参照《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

第十条第( 一)项、第(五)项和第(七)项“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积极配合

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

的； (五)违法行为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有

困难的； (七)其他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

你超市主观过错等因素，给予减轻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

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

违法行为。”、 《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

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违反本条例规定，小作坊和小

经营店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要求的食品



和食品原料，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 (四)生产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

生虫、掺假掺杂、超过保质期或者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

工具等污染的食品的”的规定，考虑到你超市系首次违法，

另外你超市经营者张凤兰公婆年迈体弱，身患多种疾病，需

要长期服药，家庭负担较重，你超市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

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具有从轻或减轻情形，且

不具有从重处罚情形，符合给予减轻行政处罚条件。我局决

定责令你超市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1、 没收被我局扣押的超过保质期的辣白菜味方便食品

(调味面制品)1包；

2、没收你超市经营超过保质期的辣白菜味方便食品(调

味面制品)的违法所得1元；

3、 对你超市经营超过保质期的辣白菜味方便食品(调

味面制品)的行为罚款5000元。

以上罚没款共计伍仟零壹元(5001元)。

你超市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

交至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权支行民权县财政局非税收

入财政专户(820056101421000677)。逾期不缴纳罚款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当事人逾

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

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

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

三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民权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民权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诉讼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我局将依法申请民权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3年08月1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五份， 一份送达， 一份入卷， 一份归档，两份备案留存。


